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食品科技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13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09 時 50 分 

開會地點：食品科辦公室 

主    席：陳主任裕鏞                               紀錄：陳品均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應到人數：5 人，實到人數：5 人，出席率：100%) 

列席人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1.112 學年度推動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自我改善；准予備

查；2. 修訂轉換實習機構轉銜成績計算，准予備查 3. 將校外實習課程培養之專業核心

能力完整呈現於課程大綱；准予備查 4. 建構完整之實習課程 PDCA 品保機制；准予備

查 5. 應依據實習課程大綱，由學生、業者、教師三方於實習前共同簽署完成個別實習計

畫表；准予備查 6. 評鑑針對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建議；准予備查 7. 規劃、落實實習

學生對於實習輔導及訪視滿意度之問卷調查，並反饋分析結果，持續改善實習課程；准

予備查 8. 規劃實務性替代課程；准予備查 9.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調查

問卷，其中第 3 個向度（雇主給予學生幫助）之題項屬於評量實習機構之表現，不符合

問卷宗旨，建議修訂該題項；准予備查 10. 規劃各項改善措施之管考機制，建議建立各

項質性與量化意見之反饋機制，具體規劃實習課程改善措施並落實追蹤管考；准予備查

11. 修正五專及二專職場實習辦法；准予備查。 

參、 報告事項：(略)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113 二專及五專實習合約書用印未完成」案，請審議。 

說明： 

一、本科 23 名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逾期用印，依往例為本校用印後，由科會將合約書

陸續寄給本科配合實習機構，因今年須開會後方可用印，部分機構於六月中旬望能盡

早完成合約，因當下尚未確認本校開會日期，協商後請本科配合機構先行印後，將合

約給學生再送至本校，故較為延遲。 

二、本科二專生馮子峰同學，因該生自行選擇單位，有先行告知該生以本校實習合約書為

主，也依規定寄給對方機構審閱，確認合約書內容，因確認合作時有發生一點狀況後，

於 6 月 24 日確認可提供機會給學生實習，並於之後告知本科該單位合約書有制式化

合約書，在協商的過程對方上希望本校同意使用該單位之合約書。 

三、依 8 月 28 日食品科技科學生校外實習事務協調會決議二專必修職場實習課程以選修

三學分食品研究開發實習作為補救教學課程，而五專學生簽約時間延至 9月 9日至 114

年 1 月 31 日，且不足時數以選修三學分食品研究開發實習作為補救教學課程。 

四、檢附資料: 

    1-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 

 



 

           1-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九條  當學生未完成實習課

程，而中止其（實務性替

代課程），將由科校外實

習輔導小組根據學生個案

輔導後狀況，決定相關針

對個案的「實務性替代課

程」，校內補救教學學分

一學分抵校外時數 160小

時為計。 

 

第九條  當學生未完成

實習課程，而中

止其（實務性替

代課程），將由

科校外實習輔導

小組根據學生

輔導後狀況，決

定相關「實務性

替代課程」。 

修正文字內容。 

            2-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二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九條  當學生未完成實習課

程，而中止其（實務性替

代課程），將由科校外實

習輔導小組根據學生個案

輔導後狀況，決定相關針

對個案的「實務性替代課

程」，校內補救教學學分

一學分抵校外時數 160 小

時為計。 

 

第九條  當學生未完成

實習課程，而中

止其（實務性替

代課程），將由

科校外實習輔導

小組根據學生輔

導後狀況，決定

相關「實務性替

代課程」。 

修正文字內容。 

決議: 

1. 修正實習法規，第九條當學生未完成實習課程，而中止其（實務性替代課程），將由科校

外實習輔導小組根據學生個案輔導後狀況，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實務性替代課程」，

校內補救教學學分一學分抵校外時數 160 小時為計。 

2. 照案通過，於 113-1 開設二專選修三學分食品研究開發實習課程及 113-2 開設五專選修三

學分食品研究開發實習課程，作為補救教學課程。 

案由二                                            

「簽署合約前置作業困難」案，請審議。 

說明： 

一、原配合廠商(黑橋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工作繁忙，時常不在位置上，致電多通無果，

請同事轉達回電也不回電，寫信告知，亦沒回信，待連絡上時又說沒收到信件，也口

頭承諾會快速處理事情，但一樣沒處理，之後又連繫不上這位承辦人。 

二、若之後再遇此情況，是否快速將學生轉換單位或有其他方式。 

決議: 

1. 須盡可能與對方廠商聯繫。 



2. 提前作業至寒假結束一個月內將媒合完各機構，於媒合後一個月內擬定合約書，且學生

簽約，若無將快速更換媒合機構。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食品科技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簽到單 
時  間：113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09 時 50 分 

地  點：線上會議 

主  席：陳主任裕鏞 

出  席：（應到人數：5 人，實到人數：5 人，出席率：100 %）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 

民國 103年 05月 14日科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年 06月 10日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6年 12月 18日科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1年 4月 21日科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3 年 3月 21日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 113年 7月 31日科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食品科技科(以下簡稱本科)為加強五專學生食品科技相關學識與實務經驗之結合，特

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科五專學生必須在第一學年下學期利用整個暑假至與本校簽訂合作契約之單位或自

行洽定適當單位實習，實習時數至少須 960 小時以上，實習期滿成績合格者給予 9 學

分，並列入畢業必修學分中。 

第三條 實習場所與範圍限定如下： 

一、食品科技相關之企業機構。 

二、食品科技相關之研究機構。 

三、學校認可之公司及其相關機構。 

四、其他由學校指定之實習場所或機構。 

第四條 實習總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之六十，指導老師佔百分之四十。

實習期滿需撰實習報告（撰寫方式另訂）。指導老師可就實習內容進行口試或筆試評定成績。 

第五條 如學生無法找到符合規定之實習單位或有特殊需求時，經科務會議通過，可參加本科暑假

及學期期間所舉辦之實務訓練，並憑實習證明給予 9 學分。 

第六條 學生所選定之實習日期及場所應事前向科辦公室報備登記。實習期間學生應注意安全，

並遵守實習單位有關規定與督導。 

第七條 學生實習期間亦應接受指導老師指導與考核，違反校規者，依校規及本規定處理。 

第八條 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在學生實習課程結束後，擇期召開檢討會議，根據學生實習

報告中對職場的反應及個人特殊反應進行評估、輔導。並討論是否修正現行規則。

確定修正現行規則時，將邀請業者、學生在課程健檢中討論修改。 

第九條 當學生未完成實習課程，而中止其（實務性替代課程），將由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

根據學生個案輔導後狀況，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實務性替代課程」，校內補救教

學學分一學分抵校外時數 160 小時為計。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